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沭政任〔2017〕2 号

临沭县人民政府

关于胡文君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直各部门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：

县政府研究决定，任命：

胡文君为县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；

徐璇为县财政局主任科员；

赵应栋为县财政监督检查局局长（兼，试用期一年）；

解现光为县经济开发投资公司经理；

徐剑林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周丙启为县城市管理局局长；

刘汉林为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（列副局长第一位）；

临沭县人民政府任免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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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艳华为县服务业发展办公室主任（兼，试用期一年）；

葛磊为县招商局局长；

崔平为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高雪梅为县检验检测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蔡学友为县森林防火办公室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，列周洪刚之后）；

李乐为临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周大勇为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，列王夫强之后）；

闫从杰为县县域镇域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高阳为县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张涛为县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庞瑞堂为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张彩霞为临沭街道财政监督办事处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李涛为郑山街道财政监督办事处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袁卫平为县公用事业管理办公室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王秋红为县园林所副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丁建亚为县商业步行街管理办公室主任；

王艳为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袁堂妮为县环境保护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，列姚洪玺之后）；

荣广文为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，列孟

凡卿之后）；

马西杰为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，列荣

广文之后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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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晓为县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张英龙为县安全生产监察大队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张美为县统计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，列张云建之后）；

侯俊严为县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大队长；

王成英为县公安局巡逻警察大队大队长；

杜伟为县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教导员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李长青为县水利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胡顺峰为县民兵训练基地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李大伟为临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党政办公室主任；

曹允宝为临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财政局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刘乃波为临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禚高峰为县新型工业化实验区（滨海产业区）副主任（挂职）。

免去：

胡文君的县招商局局长职务；

徐璇的县经济开发投资公司经理职务；

解现光的县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职务；

周丙启的县检验检测中心主任职务；

刘汉林的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、道路运输管理所所长职务；

高雪梅的县新型工业化实验区（滨海产业区）副主任职务；

蔡学友的县城乡规划管理局副局长职务；

李乐的临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党政办公室主任职务；

周大勇的县人民政府法制局副局长职务；



— 4 —

庞瑞堂的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职务；

丁建亚的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职务；

王艳的县道路运输管理所副所长职务；

袁堂妮的县环境保护局副主任科员职务；

荣广文的县民政局副主任科员职务；

马西杰的县安全生产执法稽查大队大队长职务；

张美的县经济运行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
侯俊严的县公安局巡逻警察大队大队长、城市管理局副局长职务；

李长青的县苍源河管理办公室主任职务；

李大伟的县苍马山风景旅游区管委会党政办公室主任职务；

石席山的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职务；

高志凌的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正科级督导员职务；

尹继利的县城市管理局局长职务；

王子栋的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职务；

王敬涛的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职务；

宋永祥的县森林防火办公室主任职务；

井俊胜的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监事会主任职务；

王顶明的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职务；

赵士永、李学军的县公安局副局长职务；

景健的县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大队长职务；

倪敬松的县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主任职务；

程月玲的县森林防火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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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庆杰的县文化市场管理执法局副主任科员职务；

罗爱华的临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社会事务局局长职务；

张学金的县新型工业化实验区（滨海产业区）副主任（挂职）职务。

临沭县人民政府

2017 年 4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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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

县检察院，县人武部。

临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5 月 1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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